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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通告 14 / 2023 

有關第一優先接送救護服務 
 

致：各救護員會會員 

 緊急救護服務的第一優先接送個案，是因應病人的情況危急，而需要

作出緊急轉院，使病人得到更適合的治療。 

 傷病者如被醫生介定為第一優先接送個案，而需要從醫院或其他醫療

處所運送轉院時，情況必屬危急，而當中亦經常牽涉不同儀器操作、不同

醫療程序、以及多樣化的特別醫療裝置。本會一直秉持傷病者利益為優先

考慮因素，充分認同要求第一優先轉院個案必須有醫護人員隨車陪同實在

有它的必要性，因為有關醫護人員能在轉院途中會因應病人情況而立刻作

出醫療程序。 

 另外一方面，當病人由一醫院或診所被轉送到另一所醫院時，該醫院

的醫生或護士，往往需要第一時間得知該病人，在原有醫院的醫療狀況及

接受治理程序後的改變，或曾使用那些醫院處方的藥物，而當中往往亦涉

及很多專有醫學或特殊藥物名稱。基於以上各種原因下，本會將會繼續緊

守第一優先接送服務，需要有醫院醫護人員隨車陪同的方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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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會員遇到疑問，歡迎隨時與救護員會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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